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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衛生局 

辦理115年度「非牙科、非耳鼻喉科專科醫師口腔黏膜檢查教育訓練」簡章 

一、 目的：為提升本縣醫療院所非牙科、非耳鼻喉科專科醫師所提供口腔癌篩檢服務

之可近性，及增進口腔篩檢判別能力、流程及正確性，以增加本縣執行口腔黏膜

檢查之服務量能。 

二、 指導單位：衛生福利部口腔健康司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花蓮縣衛生局 

四、 合辦單位：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

五、 參加對象：非牙科、非耳鼻喉科並已取得專科醫師證書之西醫專科醫師(含衛生

所)、具有西醫專科或中西醫整合專科之中醫師。 

六、 課程日期及地點： 

場次 日期/時間 報名起訖日期 上課地點 名額 

一 
115/07/12(日) 

08:30-17:40 

即日起至 

115/07/10(五) 

花蓮縣衛生局 

3樓簡報室 
40名為上限 

七、 報名方式：本次課程免收課程費用，每場以40名為限(於花蓮

縣執業之醫師優先報名)，填寫報名資料即完成報名手續，依

報名順序額滿為止。報名網址：

(https://forms.gle/aXdfe2D6kLwsksjw7 ) 

八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學員需全程參與課程簽到並簽退、實作課程須練習至少2次方能參與課後考

試，課後測驗及格分數為80分，遲到、早退超過30分鐘或冒名頂替者，均不

予認證。 

(二) 通過訓練之醫師提供口腔黏膜檢查，請依據現行「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

健服務注意事項」辦理，篩檢前須確認受檢民眾菸檳行為及查核篩檢資格，

獲得同意受檢並簽名後始得提供；篩檢時應讓服務對象平躺或提供支撐讓其

頭部可維持向後仰姿勢之設備，並具口鏡及充足光源(LED 頭燈或站立式光

源)提供服務；篩檢後請依上開規定填寫指定表件，並上傳篩檢結果至指定

系統，篩檢異常者進行轉介並追蹤其就醫情形。 

(三) 如於前一日晚間所根據氣象預報資料或災情相關資訊，已明確達到天然災害

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所訂停班停課標準時，擬擇日辦理。 

(四) 通過訓練之本縣醫師經本局函送衛生福利部口腔健康司核定資格後，方可依

據現行「醫事服務機構辦理口腔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」辦理口腔 黏膜檢

查服務，並於核定日起三個月內，完成有效個案至少15案。 

(五) 請珍惜學習資源，報名後屆時不克參加，請儘早來信告知，當日備有午餐及

茶水供參訓人員使用，為響應紙杯減量政策請自行攜帶水杯。 

九、 聯絡人： 

主辦單位保有課程最終調整權利；如對活動有相關問題，請於周一至周五

08:00-12:00或14:00-17:00撥打花蓮縣衛生局健康促進科：03-822-7141分機266

廖小姐；電子郵件：Lwqi291@gmail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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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課程表(議程表)： 

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/主持人 

08：30~08：50 報到及課程說明 
花蓮縣衛生局     

癌症小組 

08：50~09：00 長官致詞 
花蓮縣衛生局   

詹瑞慧科長 

09：00~10：40 口腔黏膜疾病之鑑別診斷 
花蓮慈濟醫院   

溫羽軒醫師 

10：40~10：50 休息時間 

10：50~12：30 
口腔黏膜檢查操作說明 

與分組實作（3人1組） 

花蓮慈濟醫院   

溫羽軒醫師 

12：30~13：30 午餐時間 

13：30~14：20 檳榔的健康危害 
花蓮慈濟醫院   

溫羽軒醫師 

14：20~15：10 轉介個案處置與管理 
花蓮慈濟醫院   

溫羽軒醫師 

15：10~15：20 休息時間 

15：20~16：20 
3A3R 門診衛教模式 

口腔癌防治跨部門推動分享  

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耳鼻喉科專任主治醫師 

暨 臺灣基督教門諾醫院耳鼻喉科主任 

洪士涵醫師 

16：20~16：30 休息時間 

16：30~17：00 
醫事服務機構辦理口腔預防 

保健服務注意事項說明  花蓮縣衛生局     

癌症小組 
17：00~17：40 

記名課後測驗 

（80分(含)以上為合格） 

17：40~ 賦歸  

※ 備註※ 

1.當日課程為全天課程，中午備有午餐及茶水，將由工作人員協助安排用餐地點，敬請依指引前往指
定區域用餐。 

2.因當日適逢非上班日，局內實施門禁管制，除緊急事由外，敬請避免離開花蓮縣衛生局；如有外出
需求，請先洽現場工作人員協助。 

3. 學員需全程參與課程，並完成簽到及簽退；實作課程需練習至少2次，並完成 QR Code課後考試測
驗填寫，且後測成績達80分(含)以上者，始符合核定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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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 交通資訊： 

場次 【花蓮場】 

日期 114年07月12日(星期日) 

地點 花蓮縣衛生局3樓簡報室 (花蓮市新興路200號) 

一、 交通資訊： 

 自台9線往花蓮市經過花蓮縣警察局後右轉到底(遇新興路)左轉即見本局大

樓。 

二、 停車資訊： 

 本局大樓戶外停車場。 

三、 參考地圖： 

 

 


